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2016 年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2015 年 12 月 16 日，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

或“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向倪国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16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新华都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国信证券”）担任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新华都进行持续

督导。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业务经营数据等由新华都及相关当事人提

供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督导所

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016 年度，本财务顾问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方式对新华都重组进行了督导，

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即（1）

新华都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和金丹持

有的久爱致和100%股权、久爱天津100%股权和泸州致和100%股权；（2）拟通



过向陈发树、陈志勇、国磊峰、新华都集团、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聚久致

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100%的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具体包括郭风香持有的

久爱致和 45%股权、久爱天津 45%股权及泸州致和 45%股权；倪国涛持有的久

爱致和 25%股权、久爱天津 25%股权及泸州致和 25%股权；崔德花持有的久爱

致和 20%股权、久爱天津 20%股权及泸州致和 20%股权；金丹持有的久爱致和

10%股权、久爱天津 10%股权及泸州致和 1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久爱致和、久爱天津和泸州致和将成为公司直接持有 100%

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以经具有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的评估

值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第 578 号、中联评报字 [2015]第 577

号和中联评报字 [2015]第 579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久爱致和 100%股权、久爱天津 100%股权和泸州致和 100%股权评

估结果分别为 14,674.17 万元、22,296.52 万元和 39,033.98 万元，合计 76,004.68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久爱致和 100%股权、久爱天津 100%股权和泸州

致和 100%股权的作价分别为 14,672 万元、22,295 万元和 39,033 万元，合计为

76,000 万元。其中新华都拟向交易对方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和金丹支付现金

对价 30,000 万元，支付股票对价 46,000 万元。 

根据上述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按照 7.04 元/股的发行价格，交易对方郭风

香、倪国涛、崔德花和金丹根据各自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获得的具体对价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交易 

对方 

合并持 

股比例 

现金对价 股票对价 合计 

金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股份数 

郭风香 45% 13,500.00 39.47% 20,700.00 60.53% 2,940.34 34,200.00 

倪国涛 25% 7,500.00 39.47% 11,500.00 60.53% 1,633.52 19,000.00 

崔德花 20% 6,000.00 39.47% 9,200.00 60.53% 1,306.82 15,200.00 

金丹 10% 3,000.00 39.47% 4,600.00 60.53% 653.41 7,600.00 

合计 100% 30,000.00 39.47% 46,000.00 60.53% 6,534.09 76,000.00 

2、配套募集资金 

公司拟向陈发树、陈志勇、国磊峰、新华都集团、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和西

藏聚久致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1,60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 100%，其中向陈发树、陈志勇、国磊峰、新华都集团、新华都

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聚久致和募集资金金额分别不超过 28,867.20 万元、5,000

万元、1,056 万元、18,000 万元、6,564.80 万元和 2,112.00 万元。配套融资所募

集的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用于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和补充上市公

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7.04 元/股，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不

超过 8,750.00 万股。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过户 

2016 年 1 月 6 日，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泸州致和

的 股 东 变 更 事 宜 并 签 发 了 新 的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504092978056T），交易双方已完成了泸州致和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新华都已持有泸州致和 100%的股权。 

2016 年 1 月 7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了久爱致和的股东

变更事宜并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7124480XW），

交易双方已完成了久爱致和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新华都已持有久爱致和 100%的股权。 



2016 年 1 月 11 日，天津市海滨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久爱天津

的 股 东 变 更 事 宜 并 签 发 了 新 的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586430904D），交易双方已完成了久爱天津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新华都已持有久爱天津 100%的股权。 

2016 年 1 月 12 日，新华都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截至 2016 年

1 月 11 日，交易对方原持有的久爱致和、久爱天津和泸州致和的 100%股权已变

更登记至新华都名下，且新华都已登记于标的公司的股东名册中，交易对方已依

法履行完毕标的公司股权交付义务。 

2、验资情况 

2016 年 1 月 12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对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天健验

[2016]13-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 月 11 日，新华都

已收到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和金丹等以股权形式的出资，公司本次增资前注

册资本 541,501,975.00 元，实收资本 541,501,975.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606,842,882.00 元，累计实收资本 606,842,882.00 元。 

3、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6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新华都已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办理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

记。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国磊峰放弃认购，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

员工放弃认购，导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没有按原计划足额募集并认购，其最终实

际发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认购资金金

额（万元） 

认购数量 

（股） 

1 陈发树 7.04 28,867.20     41,004,545  

2 陈志勇 7.04 5,000.00      7,102,272  

3 新华都集团 7.04 18,000.00     25,568,181  

4 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 7.04 736.38 1,046,000  

5 西藏聚久致和 7.04 2,112.00      3,000,000  

 合计 - 54,715.58 77,720,998 

2、缴款与验资 

2016 年 1 月 14 日，新华都向陈发树、陈志勇、新华都集团、新华都员工持

股计划和西藏聚久致和发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

通知书》，通知陈发树、陈志勇、新华都集团、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聚久

致和按规定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将认购资金划转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截

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 17:00 止，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已缴纳认购款项。 

2016 年 1 月 1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第 310012 号《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 17:00 止，国

信证券收到新华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547,155,825.92 元。上述

认购资金总额已全部缴于国信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港支

行开设的账户（账号：4000029129200042215）。 

2016 年 1 月 19 日，国信证券在扣除财务顾问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

集资金专项储存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6 年 1 月 2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6〕

13-2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发行人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人民币 547,155,825.92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7,99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9,165,825.92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77,720,998.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61,444,827.92 元。 

3、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6 年 3 月 8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新华都已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套融资的新增股份

登记。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和金丹签

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盈利预测协议》；与认购对象陈

发树、陈志勇、新华都集团、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聚久致和签署了《附生

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2015 年 7 月 21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5 年 9 月 21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了国磊峰未按照《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约定参与认购，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最初拟定的部分员工参与该持股

计划导致其未按协议足额认购，其他交易各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提供材料和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的承诺函》、《关于业绩承诺及其补偿安排的承诺函》、《关于股份锁定

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况的承诺函》；认购对象出具了《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和《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

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发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2016 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审[2017]13-29 号《关于

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泸州聚酒致

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为 6,594.86

万元，大于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的承诺数 6,500.00 万元。据此，

2016 年标的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6 年业绩承诺已实现。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久爱致和、

久爱天津和泸州致和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超过交易对方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70,954.9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438.36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亏损 37,393.51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总资产 374,235.99 万元，较期初增长 6.4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169,844.69 万元，较期初增长 149.72%。报告期内，公

司新开立门店 8 家，关闭门店 1 家。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门店数为 133

家，其中超市 124 家、百货 9 家。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久爱致和等三家电子运营公司的全资收购。根据未

来行业发展趋势，合理利用自有资源，结合久爱致和等三家公司的互联网思维和

大数据优势，巩固和强化公司传统零售业务，加快发展电商业务，实现传统零售

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注重挖掘内部潜力，聚焦核心优势增长，由

规模型扩张向效益型增长转变，实现公司业务的转型和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加

强供应链整合，进行生鲜精细化管理，积极发展全新业态“邻聚”生活超市，开

展超市小业态家家哆、嘟嘟零食、母婴生活馆等。公司旗下英特体育，充分发挥



品牌渠道优势，积极参与体育赛事营销，增加顾客粘度，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带

动业绩提升。 

（二）上市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期变动比 

营业收入 670,954.92 648,816.67 3.41% 

营业利润 1,875.29 -25,199.36 - 

利润总额 3,917.64 -31,253.79 -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438.36 -37,393.51 - 

 

（三）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分行业 

零售业 670,954.92 100.00% 648,816.67 100.00% 3.41% 

分产品 

生鲜类 159,125.24 23.72% 146,416.36 22.57% 8.68% 

食品类 194,484.11 28.99% 168,646.79 25.99% 15.32% 

日用品 116,493.36 17.36% 123,348.28 19.01% -5.56% 

百货类 157,212.41 23.43% 168,175.69 25.92% -6.52% 

其他业务 43,639.80 6.50% 42,229.55 6.51%   

分地区 

闽南地区 344,463.88 51.34% 349,874.92 53.93% -1.55% 

闽东地区 166,288.13 24.78% 164,455.99 25.35% 1.11% 

闽西、北地区 98,764.84 14.72% 99,595.57 15.35% -0.83% 

省外地区 28,169.39 4.20% 34,890.19 5.38% -19.26% 

电商业务 33,268.68 4.96% 0.00     

营业收入合计 670,954.92 100% 648,816.67 100% 3.41%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



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进一步

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1、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公司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股

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

有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2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关于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持有公司 38.49%的

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严格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和《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

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的情况；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

未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方面等方面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内部机构均独立运作。 

3、关于董事和董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董

事。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董事能够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

则》等开展工作，勤勉尽责，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积极参

加相关知识的培训，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下设立了战略决策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在促进公司规范

运作、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司现有独立董事三名，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13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关于监事和监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选举产生监事，监事会的人数及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监事能够

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



交易、财务状况、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等进行有效监督并发表独

立意见。 

5、关于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公司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正、透明的董

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公司经理人员的聘任公开、

透明，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6、关于利益相关者：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银行及其他债权人、员工和

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7、关于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制定了《信息披露制度》，合理规范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指定《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信

息披露的报纸和网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公平的披露各项信息，保证全体股东享有平等获得信息的权利；公司按照《投资

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要求，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

同。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 日收到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

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2 号]，指出公司在关联交易、

关联方资金占用、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问题。公司收到决定书后，召

开专项整改会议，形成了《关于厦门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并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 7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2 号），因公司

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给予新华都及当事人以警告和罚款的处罚。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决策机制、

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已经就 2016 年之前存在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

法规等事项积极整改。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根据《重组报告书》，公司拟向陈发树、陈志勇、国磊峰、新华都集团、新

华都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聚久致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61,60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100%，其中向陈发树、陈志勇、国磊峰、

新华都集团、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和西藏聚久致和募集资金金额分别不超过

28,867.20万元、5,000万元、1,056万元、18,000万元、6,564.80万元和2,112.00万

元。2015年6月12日，公司与前述6名投资者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前述发行方案经新华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前，国磊峰放弃《附生效条件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认购义务；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员工放弃

认购，导致最终认购情况与《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存在差异，具体差异如下表

所示： 

认购对象 
拟认购股

数（万股） 
实际认购数 差额 

拟认购金

额（万元） 

实际认购

金额 
差额 

陈发树 4,100 4,100 0 28,867.20 28,867.20 0.00  

陈志勇 710 710 0 5,000.00 5,000.00 0.00  

国磊峰 150 0 150 1,056.00 0 1,056.00  

新华集团 2,557 2,557 0 18,000.00 18,000.00 0.00  

新华都员工持

股计划 
933 105 828 6,564.80 736.38 5,828.42  

西藏聚久致和 300 300 0 2,112.00 2,112.00 0.00  

合计 8,750 7,772 978 61,600.00 54,715.58 6,884.42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华都已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该等差异没有导致本次交易发生实

质性变动。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6 年持续督导

工作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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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宗奎                崔  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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